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教育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廉政承诺书

本人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系统中的            ，将尽职尽责做好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特作出如下承诺：

（一）认真把握好学生评先选优、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推荐评审、发展学生党员推荐、学生违纪处分调查处理四个廉政风险点。在这四个工作环节上，坚决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接受广大学生和学院的监督，不对学生有任何暗示行为。

（二）不以任何借口强行要求奖学金获得者将奖学金用作班费、社团活动费等各种摊派或支出；不要求奖学金、助学金获得者在同学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或者开展庆贺宴客会餐或送礼。

（三）不侵占或私分应该退还学生的各种款项。

（四）经财务部门批准或委托零星代收学生的各种款项在三个工作日之内如数上交。

（五）不直接经手学生班费。

（六）不接受学生的吃请。

（七）不收受学生的红包和贵重礼品。

（八）不向学生索要礼金和礼品。

如未信守上述规定，或因工作不到位，将主动接受组织的责任追究。

承诺人签字：                  承诺时间：2016年2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本人、所在部门（教学单位）、纪检监察室各一份。

